
【附表二】    高雄市電影館【影音、圖像資料使用申請表】 

申請單位 

(申請個人) 
 

統 一 編 號 

(身分證字號 ) 
 

聯 絡 人  聯絡人行動電話  

單位電話   聯絡人E - ma i l  

單位地址  

申請項目

及 數 量  

 

 

 

申請目的

及 用 途 

（請敘明）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時間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時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時 

申請者同意事項 

一. 申請者已詳讀高雄市電影館影音、圖像資料使用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，並遵循規定提出本申請

供審核。 

二. 申請單位於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相關附件均屬事實，若有不實之處，願負所有法律責任。 

三. 申請單位使用高雄市電影館資料時，若因違反本注意事項致本館受損害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 

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申請日期： 

以下由本館填寫 

高雄市電影館【影音、圖像資料使用同意書】 

高雄市電影館同意申請者所提出之申請。 

使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起至   年   月   日   時止，共計：   日   時 

請申請者於    年    月    日前繳交費用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 
 

承辦人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出納       會計       副館長       館長 

 


